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371號

原      告  陳威翰    住嘉義縣○○鄉○○村○○0號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黃萬益 

訴訟代理人  黃麗華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3年10月1

日嘉監義裁字第76-ZHA410529號、第76-ZHA410530號裁決，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

00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

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

輛），於民國113年6月30日2時19分許，行經國道3號南向25

0.3公里處，為警以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

0公里至60公里以內」之違規逕行舉發，並移送被告處理。

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4

項、第24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

等規定，以113年10月1日嘉監義裁字第76-ZHA410529號、第

76-ZHA410530號裁決書（下合稱原處分），分別裁處原告

「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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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處罰主文第二項業經被告

職權撤銷，不在本件審理範圍）」。原告不服，遂提起本訴

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原告當日凌晨已入睡，早上醒來後發現系爭車輛車牌遺

失，遂至派出所報案。測速採證照片上車輛（下稱違規車

輛）之車頂、車身A、B柱與系爭車輛顏色不符，後保險桿

有2片燈，亦為系爭車輛所無，顯非系爭車輛。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舉發機關以檢定合格之雷達測速儀測得系爭車輛於前

揭時間、地點時速超速55公里，逕行舉發，並無違誤。

　　2.原告進行汽車美容時間、報案時間與違規時間無對應關

係，實難明確認定違規時間系爭車輛之所在。本件僅有違

規測速採證照片1張，經比對系爭車輛於113年7月1日至嘉

義市監理站之驗車照片，亦無法審認系爭車輛與違規車輛

有何差異。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

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為行政

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所明定。據此，行政機關

如就行政處分要件事實之主要事證已予調查認定，事實審

法院仍應依職權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

主張之拘束。而行政機關對於作成處分違規事實之存在負

有舉證責任，受處分人並無證明自己無違規事實存在之責

任，尚不能以其未提出對自己有利之資料，即推定其違規

事實存在。倘經調查結果，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

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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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舉本證之行政機關。

（二）依原告於本院所述：系爭車輛於113年（以下所述年份均

為113年，不贅述）6月初買入後，於6月24日更換車牌，

當時有驗車，驗車完就去嘉義市南京路車廠包膜、變更車

頂顏色，6月26日完成，6月27日拖回。6月29日再拖去南

京路車廠清理，29日晚上8、9點再拖回。6月30日早上8點

半左右發現車牌不見，有先打電話報案，大概中午過去報

案。7月1日換牌要驗車，拖去監理站；於6月24日至7月1

日均未行駛過，都用拖的方式等語（本院卷第88頁），並

提出系爭車輛6月26日在億彰車體企業行變更車頂顏色之

收據、照片（本院卷第73、75頁）、6月29日10時拖救系

爭車輛之快速公路小型車拖救服務契約三聯單（本院卷第

27頁）、6月29日10時3分拖吊系爭車輛照片（本院卷第29

頁）、原告於6月30日14時14分報案之嘉義縣警察局中埔

分局三和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第25頁）為證。

復參酌嘉義市監理站之系爭車輛汽車異動歷史查詢、變更

歷史查詢、檢驗查詢資料、檢驗系統登錄檢驗里程數、驗

車影像照片（本院卷第65至67、83頁），可確認系爭車輛

於6月6日過戶至原告名下，於6月24日因車牌遺損換牌、

驗車，驗車時車體顏色均為紅色。於6月26日在億彰車體

企業行變更系爭車輛車頂顏色為黑色，於6月30日8時至嘉

義市監理站為車牌失竊登記，於6月30日14時14分以車牌

遺失為由報案，於7月1日至嘉義市監理站將車體顏色由紅

變更為紅黑並驗車。6月24日、7月1日兩次驗車里程數均

為2萬4,089公里之事實。

（三）經以系爭車輛6月24日（車體紅色）、7月1日（車體紅黑

色）兩次驗車照片（本院卷第67頁）與測速採證照片上之

違規車輛（本院卷第97頁）互為比對，可見系爭車輛尾燈

（圓形燈）左右兩側皆正常顯示，然違規車輛僅左側有尾

燈。又系爭車輛車尾車牌左右兩側並未設置車燈，然違規

車輛車尾車牌左右兩側卻有長方形亮點，依其亮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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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僅為反光片之反射，抑或另有加裝車燈，尚難逕憑照片

認定。再違規車輛車頂C柱部分隱約可見為紅色，然該時

原告已將系爭車輛車頂改為黑色，是違規車輛是否為系爭

車輛，已屬有疑。再者，依原告所述，系爭車輛自6月24

日起至7月1日止，除以拖吊車拖行移動外，並未行駛過，

故該2次日期至嘉義市監理站驗車之里程數均相同，即屬

合理，可認系爭車輛在此期間並未行駛。而違規地點依被

告陳報，遠在南投縣（本院卷第63頁），倘若違規車輛即

為系爭車輛，於6月30日行駛過，其里程數理應增加，然

此即與驗車之里程數不符，故自難僅憑測速照片，逕認違

規車輛即為系爭車輛。被告雖稱車輛里程數可以變更等

語，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所述。被告復未再提出其

他證據證明違規車輛即為系爭車輛，則被告僅以採證照片

所見即逕為裁處，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於法未合。原告訴請

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由本院將原處分撤銷。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

要，一併說明。

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被告負擔。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法　官　顏珮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

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

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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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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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371號
原      告  陳威翰    住嘉義縣○○鄉○○村○○0號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黃萬益  
訴訟代理人  黃麗華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3年10月1日嘉監義裁字第76-ZHA410529號、第76-ZHA41053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3年6月30日2時19分許，行經國道3號南向250.3公里處，為警以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之違規逕行舉發，並移送被告處理。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4項、第24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3年10月1日嘉監義裁字第76-ZHA410529號、第76-ZHA410530號裁決書（下合稱原處分），分別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處罰主文第二項業經被告職權撤銷，不在本件審理範圍）」。原告不服，遂提起本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原告當日凌晨已入睡，早上醒來後發現系爭車輛車牌遺失，遂至派出所報案。測速採證照片上車輛（下稱違規車輛）之車頂、車身A、B柱與系爭車輛顏色不符，後保險桿有2片燈，亦為系爭車輛所無，顯非系爭車輛。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舉發機關以檢定合格之雷達測速儀測得系爭車輛於前揭時間、地點時速超速55公里，逕行舉發，並無違誤。
　　2.原告進行汽車美容時間、報案時間與違規時間無對應關係，實難明確認定違規時間系爭車輛之所在。本件僅有違規測速採證照片1張，經比對系爭車輛於113年7月1日至嘉義市監理站之驗車照片，亦無法審認系爭車輛與違規車輛有何差異。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為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所明定。據此，行政機關如就行政處分要件事實之主要事證已予調查認定，事實審法院仍應依職權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而行政機關對於作成處分違規事實之存在負有舉證責任，受處分人並無證明自己無違規事實存在之責任，尚不能以其未提出對自己有利之資料，即推定其違規事實存在。倘經調查結果，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應舉本證之行政機關。
（二）依原告於本院所述：系爭車輛於113年（以下所述年份均為113年，不贅述）6月初買入後，於6月24日更換車牌，當時有驗車，驗車完就去嘉義市南京路車廠包膜、變更車頂顏色，6月26日完成，6月27日拖回。6月29日再拖去南京路車廠清理，29日晚上8、9點再拖回。6月30日早上8點半左右發現車牌不見，有先打電話報案，大概中午過去報案。7月1日換牌要驗車，拖去監理站；於6月24日至7月1日均未行駛過，都用拖的方式等語（本院卷第88頁），並提出系爭車輛6月26日在億彰車體企業行變更車頂顏色之收據、照片（本院卷第73、75頁）、6月29日10時拖救系爭車輛之快速公路小型車拖救服務契約三聯單（本院卷第27頁）、6月29日10時3分拖吊系爭車輛照片（本院卷第29頁）、原告於6月30日14時14分報案之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三和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第25頁）為證。復參酌嘉義市監理站之系爭車輛汽車異動歷史查詢、變更歷史查詢、檢驗查詢資料、檢驗系統登錄檢驗里程數、驗車影像照片（本院卷第65至67、83頁），可確認系爭車輛於6月6日過戶至原告名下，於6月24日因車牌遺損換牌、驗車，驗車時車體顏色均為紅色。於6月26日在億彰車體企業行變更系爭車輛車頂顏色為黑色，於6月30日8時至嘉義市監理站為車牌失竊登記，於6月30日14時14分以車牌遺失為由報案，於7月1日至嘉義市監理站將車體顏色由紅變更為紅黑並驗車。6月24日、7月1日兩次驗車里程數均為2萬4,089公里之事實。
（三）經以系爭車輛6月24日（車體紅色）、7月1日（車體紅黑色）兩次驗車照片（本院卷第67頁）與測速採證照片上之違規車輛（本院卷第97頁）互為比對，可見系爭車輛尾燈（圓形燈）左右兩側皆正常顯示，然違規車輛僅左側有尾燈。又系爭車輛車尾車牌左右兩側並未設置車燈，然違規車輛車尾車牌左右兩側卻有長方形亮點，依其亮度而言，究僅為反光片之反射，抑或另有加裝車燈，尚難逕憑照片認定。再違規車輛車頂C柱部分隱約可見為紅色，然該時原告已將系爭車輛車頂改為黑色，是違規車輛是否為系爭車輛，已屬有疑。再者，依原告所述，系爭車輛自6月24日起至7月1日止，除以拖吊車拖行移動外，並未行駛過，故該2次日期至嘉義市監理站驗車之里程數均相同，即屬合理，可認系爭車輛在此期間並未行駛。而違規地點依被告陳報，遠在南投縣（本院卷第63頁），倘若違規車輛即為系爭車輛，於6月30日行駛過，其里程數理應增加，然此即與驗車之里程數不符，故自難僅憑測速照片，逕認違規車輛即為系爭車輛。被告雖稱車輛里程數可以變更等語，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所述。被告復未再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違規車輛即為系爭車輛，則被告僅以採證照片所見即逕為裁處，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於法未合。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由本院將原處分撤銷。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要，一併說明。
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被告負擔。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法　官　顏珮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371號

原      告  陳威翰    住嘉義縣○○鄉○○村○○0號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黃萬益  

訴訟代理人  黃麗華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3年10月1

日嘉監義裁字第76-ZHA410529號、第76-ZHA410530號裁決，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

    00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

    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

    ），於民國113年6月30日2時19分許，行經國道3號南向250.

    3公里處，為警以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

    公里至60公里以內」之違規逕行舉發，並移送被告處理。經

    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4項、

    第24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

    定，以113年10月1日嘉監義裁字第76-ZHA410529號、第76-Z

    HA410530號裁決書（下合稱原處分），分別裁處原告「罰鍰

    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處罰主文第二項業經被告職權撤

    銷，不在本件審理範圍）」。原告不服，遂提起本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原告當日凌晨已入睡，早上醒來後發現系爭車輛車牌遺失

      ，遂至派出所報案。測速採證照片上車輛（下稱違規車輛

      ）之車頂、車身A、B柱與系爭車輛顏色不符，後保險桿有

      2片燈，亦為系爭車輛所無，顯非系爭車輛。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舉發機關以檢定合格之雷達測速儀測得系爭車輛於前

      揭時間、地點時速超速55公里，逕行舉發，並無違誤。

　　2.原告進行汽車美容時間、報案時間與違規時間無對應關係

      ，實難明確認定違規時間系爭車輛之所在。本件僅有違規

      測速採證照片1張，經比對系爭車輛於113年7月1日至嘉義

      市監理站之驗車照片，亦無法審認系爭車輛與違規車輛有

      何差異。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

      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為行政

      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所明定。據此，行政機關

      如就行政處分要件事實之主要事證已予調查認定，事實審

      法院仍應依職權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

      主張之拘束。而行政機關對於作成處分違規事實之存在負

      有舉證責任，受處分人並無證明自己無違規事實存在之責

      任，尚不能以其未提出對自己有利之資料，即推定其違規

      事實存在。倘經調查結果，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

      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

      應舉本證之行政機關。

（二）依原告於本院所述：系爭車輛於113年（以下所述年份均

      為113年，不贅述）6月初買入後，於6月24日更換車牌，

      當時有驗車，驗車完就去嘉義市南京路車廠包膜、變更車

      頂顏色，6月26日完成，6月27日拖回。6月29日再拖去南

      京路車廠清理，29日晚上8、9點再拖回。6月30日早上8點

      半左右發現車牌不見，有先打電話報案，大概中午過去報

      案。7月1日換牌要驗車，拖去監理站；於6月24日至7月1

      日均未行駛過，都用拖的方式等語（本院卷第88頁），並

      提出系爭車輛6月26日在億彰車體企業行變更車頂顏色之

      收據、照片（本院卷第73、75頁）、6月29日10時拖救系

      爭車輛之快速公路小型車拖救服務契約三聯單（本院卷第

      27頁）、6月29日10時3分拖吊系爭車輛照片（本院卷第29

      頁）、原告於6月30日14時14分報案之嘉義縣警察局中埔

      分局三和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第25頁）為證。

      復參酌嘉義市監理站之系爭車輛汽車異動歷史查詢、變更

      歷史查詢、檢驗查詢資料、檢驗系統登錄檢驗里程數、驗

      車影像照片（本院卷第65至67、83頁），可確認系爭車輛

      於6月6日過戶至原告名下，於6月24日因車牌遺損換牌、

      驗車，驗車時車體顏色均為紅色。於6月26日在億彰車體

      企業行變更系爭車輛車頂顏色為黑色，於6月30日8時至嘉

      義市監理站為車牌失竊登記，於6月30日14時14分以車牌

      遺失為由報案，於7月1日至嘉義市監理站將車體顏色由紅

      變更為紅黑並驗車。6月24日、7月1日兩次驗車里程數均

      為2萬4,089公里之事實。

（三）經以系爭車輛6月24日（車體紅色）、7月1日（車體紅黑

      色）兩次驗車照片（本院卷第67頁）與測速採證照片上之

      違規車輛（本院卷第97頁）互為比對，可見系爭車輛尾燈

      （圓形燈）左右兩側皆正常顯示，然違規車輛僅左側有尾

      燈。又系爭車輛車尾車牌左右兩側並未設置車燈，然違規

      車輛車尾車牌左右兩側卻有長方形亮點，依其亮度而言，

      究僅為反光片之反射，抑或另有加裝車燈，尚難逕憑照片

      認定。再違規車輛車頂C柱部分隱約可見為紅色，然該時

      原告已將系爭車輛車頂改為黑色，是違規車輛是否為系爭

      車輛，已屬有疑。再者，依原告所述，系爭車輛自6月24

      日起至7月1日止，除以拖吊車拖行移動外，並未行駛過，

      故該2次日期至嘉義市監理站驗車之里程數均相同，即屬

      合理，可認系爭車輛在此期間並未行駛。而違規地點依被

      告陳報，遠在南投縣（本院卷第63頁），倘若違規車輛即

      為系爭車輛，於6月30日行駛過，其里程數理應增加，然

      此即與驗車之里程數不符，故自難僅憑測速照片，逕認違

      規車輛即為系爭車輛。被告雖稱車輛里程數可以變更等語

      ，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所述。被告復未再提出其他

      證據證明違規車輛即為系爭車輛，則被告僅以採證照片所

      見即逕為裁處，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於法未合。原告訴請

      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由本院將原處分撤銷。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

      要，一併說明。

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被告負擔。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法　官　顏珮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

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

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371號

原      告  陳威翰    住嘉義縣○○鄉○○村○○0號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黃萬益  

訴訟代理人  黃麗華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3年10月1日嘉監義裁字第76-ZHA410529號、第76-ZHA41053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3年6月30日2時19分許，行經國道3號南向250.3公里處，為警以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之違規逕行舉發，並移送被告處理。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第2款、第4項、第24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3年10月1日嘉監義裁字第76-ZHA410529號、第76-ZHA410530號裁決書（下合稱原處分），分別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處罰主文第二項業經被告職權撤銷，不在本件審理範圍）」。原告不服，遂提起本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原告當日凌晨已入睡，早上醒來後發現系爭車輛車牌遺失，遂至派出所報案。測速採證照片上車輛（下稱違規車輛）之車頂、車身A、B柱與系爭車輛顏色不符，後保險桿有2片燈，亦為系爭車輛所無，顯非系爭車輛。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舉發機關以檢定合格之雷達測速儀測得系爭車輛於前揭時間、地點時速超速55公里，逕行舉發，並無違誤。

　　2.原告進行汽車美容時間、報案時間與違規時間無對應關係，實難明確認定違規時間系爭車輛之所在。本件僅有違規測速採證照片1張，經比對系爭車輛於113年7月1日至嘉義市監理站之驗車照片，亦無法審認系爭車輛與違規車輛有何差異。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為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所明定。據此，行政機關如就行政處分要件事實之主要事證已予調查認定，事實審法院仍應依職權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而行政機關對於作成處分違規事實之存在負有舉證責任，受處分人並無證明自己無違規事實存在之責任，尚不能以其未提出對自己有利之資料，即推定其違規事實存在。倘經調查結果，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應舉本證之行政機關。

（二）依原告於本院所述：系爭車輛於113年（以下所述年份均為113年，不贅述）6月初買入後，於6月24日更換車牌，當時有驗車，驗車完就去嘉義市南京路車廠包膜、變更車頂顏色，6月26日完成，6月27日拖回。6月29日再拖去南京路車廠清理，29日晚上8、9點再拖回。6月30日早上8點半左右發現車牌不見，有先打電話報案，大概中午過去報案。7月1日換牌要驗車，拖去監理站；於6月24日至7月1日均未行駛過，都用拖的方式等語（本院卷第88頁），並提出系爭車輛6月26日在億彰車體企業行變更車頂顏色之收據、照片（本院卷第73、75頁）、6月29日10時拖救系爭車輛之快速公路小型車拖救服務契約三聯單（本院卷第27頁）、6月29日10時3分拖吊系爭車輛照片（本院卷第29頁）、原告於6月30日14時14分報案之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三和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第25頁）為證。復參酌嘉義市監理站之系爭車輛汽車異動歷史查詢、變更歷史查詢、檢驗查詢資料、檢驗系統登錄檢驗里程數、驗車影像照片（本院卷第65至67、83頁），可確認系爭車輛於6月6日過戶至原告名下，於6月24日因車牌遺損換牌、驗車，驗車時車體顏色均為紅色。於6月26日在億彰車體企業行變更系爭車輛車頂顏色為黑色，於6月30日8時至嘉義市監理站為車牌失竊登記，於6月30日14時14分以車牌遺失為由報案，於7月1日至嘉義市監理站將車體顏色由紅變更為紅黑並驗車。6月24日、7月1日兩次驗車里程數均為2萬4,089公里之事實。

（三）經以系爭車輛6月24日（車體紅色）、7月1日（車體紅黑色）兩次驗車照片（本院卷第67頁）與測速採證照片上之違規車輛（本院卷第97頁）互為比對，可見系爭車輛尾燈（圓形燈）左右兩側皆正常顯示，然違規車輛僅左側有尾燈。又系爭車輛車尾車牌左右兩側並未設置車燈，然違規車輛車尾車牌左右兩側卻有長方形亮點，依其亮度而言，究僅為反光片之反射，抑或另有加裝車燈，尚難逕憑照片認定。再違規車輛車頂C柱部分隱約可見為紅色，然該時原告已將系爭車輛車頂改為黑色，是違規車輛是否為系爭車輛，已屬有疑。再者，依原告所述，系爭車輛自6月24日起至7月1日止，除以拖吊車拖行移動外，並未行駛過，故該2次日期至嘉義市監理站驗車之里程數均相同，即屬合理，可認系爭車輛在此期間並未行駛。而違規地點依被告陳報，遠在南投縣（本院卷第63頁），倘若違規車輛即為系爭車輛，於6月30日行駛過，其里程數理應增加，然此即與驗車之里程數不符，故自難僅憑測速照片，逕認違規車輛即為系爭車輛。被告雖稱車輛里程數可以變更等語，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所述。被告復未再提出其他證據證明違規車輛即為系爭車輛，則被告僅以採證照片所見即逕為裁處，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於法未合。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由本院將原處分撤銷。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要，一併說明。

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被告負擔。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法　官　顏珮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